
（下转十二版）

ZHENGZHOU DAILY 112021年 5月 11日 星期二 编辑 祝 瑞 校对 禹娅楠 电话 56568216 E－mail：zzrb5271＠vip.163.com 专 版

（上接十版）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二十九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受理编号

X2HA202105050076

X2HA202105050079

X2HA202105050072

X2HA202105050013

X2HA202105050008

X2HA202105050078

X2HA202105050073

X2HA202105050071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受 理 编 号 ：
X2HA20210424010
4，反映对郑州好佳旺
食品有限公司、新郑
市果之恋食品有限公
司、郑州龙润食品有
限公司、河南美胜食
品有限公司调查处理
结果不满。

1.请求新郑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给出结
果郑州好佳旺食品有
限公司到底是食品经
营企业还是食品生产
企业做出详细解释。

2.第三方检测结
果是以上企业停产状
态下的检测，这些数
据能真正代表企业正
常生产的检测结果？

郑州市金水区金
水路 3 号（民航家属
院），小区改造铺设水
泥路没有考虑周全导
致小区多棵楸树缺水
干枯。

反映对新密市曲
梁 镇 草 岗 村 家 具 厂
（租用马建松厂房）处
理 公 示 结 果 极 为 不
满：

公示结果显示马
建松厂房西车间是存
放成品的仓库，举报
人认为不属实，该车
间是生产车间，进行
喷漆等违法作业，生
产时粉尘极大。

郑州市巩义市米
河镇张清峰等人，在
米河镇水头矿区魏寨
矿段地质环境综合治
理与土地复垦项目中
违法违规露天开采铝
石矿。现场主要突出
问题：进出口处未设
置冲洗装置；整个项
目矿山工地未全部设
置围挡；大面积黄土
裸露未覆盖；夜间和
节假日偷偷开采矿产
无湿法作业无任何降
尘措施。

郑州市管城区十
八里河办事处八郎寨
村向西 100米鑫迪源
再生资源公司，距离
南 水 北 调 大 约 1 公
里，前段时间说是要
搬迁，只把废物运走，
未做到两断三清，设
备未拆除。

金水路，豫海汽
车，占用公共绿地，非
法建设。多年来多次
反映无人处理。

郑州市新密市牛
店镇打虎亭村李士杰
院内（原黄金冶炼厂）
有两家石子厂，无手
续，违法生产，花家店
村花某的石子厂粉尘
污染严重。

郑州市新密市政
通路与西大街交叉口
东南角 50 米的歌迷
炫 KTV 长期噪音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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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1：2021年 5月 6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
2017年 3月 20日，郑州好佳旺食品有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油炸膨化食品、糕

点、干果；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2017年 8月 8日，郑州好佳旺食品有限公司取得《食品生产许可
证》，《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显示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薯类和膨化食品（类别名称：膨化食品）。但
该企业无环评手续，生产条件不完备。

2019年 10月 1日，郑州好佳旺食品有限公司与新郑市果之恋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协议，协议中
约定：郑州好佳旺食品有限公司委托新郑市果之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膨化食品，新郑市果之恋食品有限公
司提供两家企业办公、生产经营的场所。

2011年 3月 31日，新郑市果之恋食品有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散
装食品。2017年 1月 10日，新郑市果之恋食品有限公司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
表》显示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水果制品（类别名称：蜜饯）、饮料（类别名称：固体饮料）、薯类和膨化食品
（类别名称：膨化食品）、水果制品（类别名称：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类别名称：炒货食品及坚果
制品）、食糖（类别名称：糖）。2016年，新郑市果之恋食品有限公司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新郑
市环境保护局盖章审批，审批文号新环审〔2016〕89号。环评审批主要产品有2种，分别为：红糖制品和膨
化食品。2018年 5月，新郑市果之恋食品有限公司年产900吨休闲小食品建设项目通过验收，并在网上公
示。该企业具备生产经营的资质和条件。

2016年 7月 20日，新郑市果之恋食品有限公司与北靳楼村委签订租赁协议，厂房位于北靳楼村桃源
新村社区东北，一楼用于生产膨化食品，二楼用于生产红糖制品。

综上所述，郑州好佳旺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委托的形式，由具备生产经营资质和条件的新郑市果之恋食
品有限公司进行生产，郑州好佳旺食品有限公司实际主营业务为膨化食品的销售经营。

问题2：2021年 5月 6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
2021年 4月 17日，新郑市在接到《关于做好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第十批）

查处工作的通知》后，立即组织辛店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对新郑市果之恋食品有限公司、郑州龙
润食品有限公司、河南美胜食品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并由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
公司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以上三家企业的废气排放均达标。现场检测时，以上三家企业均正常生
产，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具备检测条件，检测结果可以真实反映企业当天生产时的排污情况。

2021年 5月 6日，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金水路 3号院（民航家属院）老旧小区改造现场负责人张盟称 2021年改造以来还未对院内道路进行

铺设水泥路面，没有损坏院内树木。但现场调查时发现，确有13棵树树坑存在沥青覆盖情况，其中2棵树
干枯严重。经进一步核实，该院在2017年至 2018年“三供一业”改造时，河南省民航集团对院区内道路重
新铺设了水泥路面。由于院内部分大树树根外凸至路面以上，因此在铺设水泥路面时，河南省民航集团对
部分突出路面树根进行了修剪，但修剪过后没有对树木再砌树穴，树坑直接覆盖沥青，部分树坑无法渗水，
造成个别树木在生长阶段缺乏水源供给，故而生长不茂盛。

2021年 5月 6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新密市金马实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该
公司处于停产状态。

（一）关于反映“公示结果显示马建松厂房西车间是存放成品的仓库，举报人认为不属实”问题
经现场检查，该公司西车间存放有原材料、成品门和成品门包装材料。经调查，该公司西车间为新密

市金马实业有限公司纸制品加工项目，项目负责人：马建松。该项目于2018年 4月 11日办理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备案号：201841018300000113。主要设备：分切机1台、钉箱机1台、开槽机1台。现
场未发现家具生产设备。

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反映“该车间是生产车间，进行喷漆等违法作业，生产时粉尘极大”问题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执法人员先后于4月 15日、4月 29日、5月 6日对该公司西车间进行现场

检查，车间内除了新密市金马实业有限公司纸制品加工项目的生产设备（分切机1台、钉箱机1台、开槽机
1台）外，现场未发现其他生产设备和喷漆设备。该公司纸制品加工项目生产时不产生粉尘。

（一）“违法违规露天开采铝石矿”问题调查情况
经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小关铝矿属合法持证矿山，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河南省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相关规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坚持“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治理恢复工
程设计和施工应当与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同步进行。2018年 9月，该矿委托原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一队编制
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小关铝矿水头矿区魏寨矿段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设计（一
期）》，经专家评审通过后，由河南鑫之豪实业有限公司组织恢复治理施工。截至目前，中国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小关铝矿水头矿区 2号矿坑已复耕种植小麦 300余亩，剩余采坑底部约 70亩土地正在恢复治理中。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小关铝矿在其矿区范围内边开采边治理的行为符合相关规定，群众反映的“违法违
规露天开采铝石矿”问题不属实。

（二）扬尘污染防治及夜间节假日施工方面问题调查情况
经查，恢复治理区北部门口设置有一套车辆冲洗装置，施工现场安放有7个降尘雾炮和2辆洒水车；治

理区北部、东部均设置有围挡，西南部已治理复耕为梯田，因已种植了小麦，对围挡进行了拆除，近期因大
风天气造成北部、东部个别围挡损坏，已于5月 7日全部修复完毕。现场治理区域虽然采取了洒水抑尘等
措施，但由于治理面积大、地形地貌复杂、水源缺乏，恢复治理过程中存在扬尘现象，车辆在泥结石道路行
驶过程中存在颠簸扬尘，个别治理坡面存在渣土裸露、覆盖不到位的现象。该恢复治理区近期处于停工状
态，无施工迹象，不存在夜间和节假日偷偷开采矿产无湿法作业无任何降尘措施的问题。群众反映问题部
分属实。

2021年 5月 6日，管城回族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调查，经调查，该厂区已清理干净，仅有一台
大型切割机堆放在厂区的西南角，现场无生产迹象。

2021年 5月 6日，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一）“豫海汽车，占用公共绿地”问题调查情况
河南豫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存在三处建筑，分别为销售大厅、危废处置间和临时板房，三处均未占用

公共绿地。该店东门临中州大道有一处绿化带，面积约25平方米，此处原为公共场地，企业为改善店面周
边环境，将此处铺设为彩砖，占用了部分绿化带。经核实企业相关规划手续发现，企业分别于1996年办理
了 107 国道（现名为中州大道）西、金水路北用地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996〕郑城管证字（永）第
（0186）号），办理内容为修理车间；1999年，购买了该宗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5310.5平方米）以及
全部房产；2001年办理了该宗地加建部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1〕郑城规建管（许）字第（0292）
号），办理内容为汽车展厅。而直到 2010年 8月，《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才经国务院批复，
规划中州大道西、金水路北街坊为绿化带和商业金融业用地。因此，该区域属于建筑审批在前，中州大道
的道路红线和绿化带总规划在后。

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豫海汽车，非法建设”问题现场调查情况
该公司院内有一处正在建设的钢架结构建筑物。该建筑物由河南豫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建设，未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整体为不规则矩形，钢架结构，共两层。该建筑物于 2021年 1月份开始建设，目
前已封顶，框架搭建完毕，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经测量，东西长约25米，南北长约18米，占地面积450平方
米，性质为国有土地。

该问题属实。
（三）“多年来多次反映无人处理”问题调查情况
针对该问题，2021年 1月，金水区执法局收到群众举报已介入调查，此前未收到过群众相关举报。
该问题不属实。

问题一：关于群众反映“郑州市新密市牛店镇打虎亭村李士杰院内（原黄金冶炼厂）有两家石子厂，无
手续，违法生产”问题

2021年 5月 6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时发现，位于黄金冶炼厂院内的两家石子厂无生产设备，未发现死灰复燃现象，厂区院内正

在进行地面及道路硬化作业。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问题二：关于群众反映“花家店村花某的石子厂粉尘污染严重”问题
2021年 5月 6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经调查，该公司于2018年 3月动工建设，于2018年 11月停止建设至今，尚未建成。现场调查时发现，

该公司一台破碎机、一套筛分设备安装到位，现场未发现其他生产设备，未发现生产迹象。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2021年 5月 6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经调查：歌迷炫KTV房间密闭，有吸音设施。其东面是裕商楼，一二层是门市房，二层以上是居民；东

南方向为御景天成居民小区，西面和北面临马路，无居民。KTV营业时，在其内部听，音响声音较大；在其
外部听，有声音传出。其噪音是否扰民，需要经专业检测机构对噪音分贝进行检测后方可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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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题 1：下一步，新郑市辛店镇、
市场监管局将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
确保其生产经营活动合规合法。

问题 2：下一步，新郑市辛店镇、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将要求涉
气企业严格落实环保法律、法规，确保
环保治理设施高效运行。

针对该问题，金水区制定以下整
改措施：

1.要求施工单位先对以前树坑内
的沥青进行破除，后期根据图纸，重新
设置树坑。

2.对物业公司进行约谈，要求其
制定绿化养护方案，加强对院区内树
木日常养护。

截至5月 9日，已整改到位。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将严
格按照污染源“双随机”监管要求，加
强现场环境执法监管，确保达标排放。

针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小关
铝矿水头矿区 2号采坑在恢复治理过
程中存在扬尘防治不到位问题，按照
《巩义市扬尘污染防控办公室关于印
发巩义市扬尘污染源专项排查整治实
施方案的通知》（巩控尘办〔2021〕002
号）要求，2021年 4月 6日，巩义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了《关于扬尘污
染源专项排查整治的通知》，部署开展
矿山扬尘污染源排查，4 月 14 日，已
将排查发现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小关铝矿水头矿区 2号矿坑恢复治理
过程中的扬尘污染问题上报市扬尘污
染防控办公室，并书面告知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整改。截至 4 月
22日，已对矿区防尘设施进行维护，
对覆盖不到位部位再次进行覆盖并加
大矿区道路洒水频次，发现问题已整
改到位。

下一步，按照扬尘污染防治法定职
责，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会同生
态环境部门、米河镇政府督促中铝矿业
有限公司巩义分公司在环境恢复治理
过程中严格落实扬尘防治措施，加大治
理现场和道路洒水降尘频次，确保扬尘
防治工作落到实处。

2021 年 5月 6日，十八里河街道
办事处督促企业现场联系大型吊车对
切割机进行清理，目前，该企业已全部
搬迁完毕。下一步，十八里河街道办
事处将加大对此处的日常督导工作。

针对该问题，金水区制定以下整
改措施：

（一）“豫海汽车，占用公共绿地”
问题处理情况

针对占用部分绿化带一事，已责
令企业立即整改，将门口绿化带内彩
砖拆除，并重新种植绿草，恢复绿化带
功能。

（二）“豫海汽车，非法建设”问题
处理情况

该建筑物开始建设时，金水区执
法局第一时间介入调查，于 2021年 1
月 20日，对该公司下达了《暂停施工
通知书》；2月 24 日，下达了《现场检
查笔录》；3月 8日，下达了《查询通知
书》，要求该公司3日内提供规划部门
核发的建设规划许可证，其未按期提
供；3月 20日，下达了《停止建设通知
书》，要求其立即停止建设；4 月 28
日，下达了《自行拆除通知书》，要求其
自行拆除上述违建。

问题一：新密市要求牛店镇政府、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依据各自
职责分工，强化日常现场巡查，坚决杜
绝死灰复燃现象。

问题二：新密市要求牛店镇政府、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依据各自
职责分工，强化日常现场巡查，消除环
境污染隐患，切实维护周边良好生态
环境。

新密市城市管理局已委托第三方
检测公司对该歌迷炫 KTV 进行噪音
检测，待检测报告出具后依法依规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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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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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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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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